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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為執行董事樸聖根先生（董事長兼行政總裁）、王培德
先生、岳端普先生、張治山先生及陳晶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強先生、項立
剛先生及蘇子樂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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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董事意见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、《北京讯

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

作为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以下议案进行了审阅，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: 

 

一、《关于修改<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

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案>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 

经认真审阅《关于修改<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案>的议案》的具体内容，我们做为独立

董事认为：鉴于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终止挂牌，为保护

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实际控制人承诺对异议股东所持股份进行回购，关于回购对

象、回购价格、回购方式及回购期限等方案内容及该事项决策程序均符合有关法

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  

综上，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项立刚、孙强、苏子乐 

2026年 02月 1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